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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股本

３

，

８３５

，

０００

，

５２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０

元（含税），送红股

０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旭光电、东旭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３

、

２００４１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宝石

Ａ

、宝石

Ｂ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龚昕 王青飞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２３

号临

５

院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２３

号临

５

院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２９７０１６ ０１０－６８２９７０１６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２９７０１６ ０１０－６８２９７０１６

电子信箱

ｇｏｎｇｘｉｎ＿ｄｘ＠１２６．ｃｏｍ ｂａｏｓｈｉｘｚｂ＠１２６．ｃｏｍ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平板显示玻璃基板及其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电真空玻璃器件及其配套电子元器件的生

产与销售，建筑安装工程、蓝宝石业务等，主要产品和服务为

ＴＦＴ－ＬＣＤ

玻璃基板、玻璃基板成套装备、

Ａ

型架、溢流砖、

建筑安装工程服务、蓝宝石材料等。

液晶玻璃基板是构成液晶显示器件的基本部件，

ＴＦＴ－ＬＣＤ

玻璃基板是一种表面极其平整的薄玻璃片， 是液晶面

板的上游原材料，是平板显示产业的关键基础材料之一，广泛应用于

ＬＣＤ

电视、笔记本、

ＰＣ

监控器及手机领域。报告期

末，公司顺利完成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工作，成功将托管公司石家庄旭新和郑州旭飞注入上市公司，使公司拥有了

７

条

Ｇ５ＴＦＴ－ＬＣＤ

玻璃基板产线。同时公司子公司芜湖光电

１０

条

Ｇ６

（兼容第

５．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玻璃基板生产线建设顺利，

５

条线

实现量产，

６

线正在试运行。目前，公司的玻璃基板产品覆盖第

５

代、第

６

代玻璃基板，已销往龙腾光电、京东方、中华映管

等下游客户，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已经成为是国内最大的液晶玻璃基板生产商。

依托公司自主研发的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的整套工艺及制造技术，公司成为全球液晶玻璃基板厂商中，仅有的同

时拥有溢流熔融法和浮式法两种玻璃基板生产工艺的企业，掌握了绿色环保的无砷配方和熔解、成型、切割、传输、检

验、贴膜包装等关键生产工艺，填补了国内空白，已应用在公司及托管公司

ＴＦＴ－ＬＣＤ

玻璃基板及高铝盖板玻璃产线

上，且产线运营稳定性及良品率均在不断提升，并已成熟应用实现了产业规模化。基于公司已经将

６

代及以下玻璃划

线掰断机、玻璃研磨机、玻璃清洗机、玻璃拆包系统、玻璃包装系统、玻璃物流系统等设备国产化的实际情况，

２０１５

年公

司与京东方签订了装备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寻求装备业务的转型升级。

报告期，公司通过建筑安装工程子公司河北旭宝、四川瑞意两家公司积极拓展业务，对外提供各种工程施工服

务，通过业务的大规模扩张增加建安工程收入。

２０１５

年公司通过股权收购和增资的方式获得江苏吉星新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５％

的股权，成功切入蓝宝石领域，目前

公司拥有从蓝宝石晶体生长到衬底、窗口片制造的全套完整生产设施、设备及相关工艺技术，产品涵盖大尺寸蓝宝石

晶锭、

２－８

英寸蓝宝石晶棒、

２－８

英寸蓝宝石衬底、光学窗口材料、手机应用光学片、激光美容晶条、光通讯用蓝宝石封

装条等类型品种，拥有徐州同鑫、北方微电子等稳定客户，报告期亦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报告期，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用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已开工建

设。彩色滤光片属于

ＴＦＴ－ＬＣＤ

面板上游材料，由玻璃基板、黑色矩阵彩色层、保护层及

ＩＴＯ

导电膜等组成，是液晶面板

实现彩色化显示的关键原材料，该项目将与郑州旭飞、石家庄旭新生产和销售的第

５

代玻璃基板配套，以提高现有第

５

代玻璃基板产品的附加值，并有效发挥公司与京东方、龙腾光电等国内主要下游面板厂商战略合作关系的渠道优势，

进一步增强与下游面板厂商的合作关系，挖掘已有市场渠道的价值潜力，增强公司在

ＴＦＴ－ＬＣＤ

产业中的市场竞争力。

平板显示产业是“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信息产业中长期发展纲要”中最重要的发展项目之一。未来，公司将凭借自主研

发的先进生产技术、完善的生产管理经验，依托在平板显示行业强大的客户资源和市场优势，不断推动产品的优化升

级，以巩固液晶玻璃基板龙头企业的行业地位。同时，将通过产业投资、行业整合等方式，不断丰富公司在平板显示领

域的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持续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效市场拓展能力，将公司打造

成中国最大的光电显示材料生产商。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１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４

，

６５０

，

２０８

，

４４８．１０ １

，

６００

，

７５０

，

７４５．６９ １９０．５０％ ７６５

，

５１８

，

５９１．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３２６

，

２３３

，

６７４．３７ ４６８

，

９０２

，

７０１．４４ １８２．８４％ １９５

，

９５９

，

８２７．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８２２

，

６９９

，

３９０．７０ ７８

，

３１２

，

６３０．７８ ９５０．５３％ ７３

，

８１３

，

３７１．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７８０

，

１２８

，

９６２．９４ －１

，

０１７

，

５５４

，

１８８．６５ ２７４．９４％

－２

，

０９８

，

３１４

，

２３２．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８ ０．１７ １８２．３５％ ０．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８ ０．１７ １８２．３５％ ０．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９９％ ６．１１％ ８．８８％ ４．４１％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３

年末

总资产

２８

，

７９８

，

６２３

，

２５３．３３ １８

，

４８８

，

２２１

，

６６５．４９ ５５．７７％ １５

，

１０７

，

４３６

，

６２８．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４

，

３１９

，

４８１

，

９４１．２８ ７

，

６７７

，

１２５

，

２７４．３６ ８６．５２％ ７

，

４６５

，

７８８

，

９６５．４８

２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５９８

，

８５８

，

７３０．４３ ９２５

，

３８３

，

９９３．４７ ９９８

，

６７８

，

４４６．７９ ２

，

１２７

，

２８７

，

２７７．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８

，

２７１

，

９８７．１０ ２３９

，

４４２

，

５０１．５７ ３４２

，

１７３

，

５５８．４４ ５８６

，

３４５

，

６２７．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４

，

４９２

，

４３７．２６ １７３

，

９２２

，

５７７．１７ １０８

，

３４６

，

８５７．３３ ５０５

，

９３７

，

５１８．９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８

，

７３４

，

３７３．４６ ８５８

，

０９８

，

２３１．０３ ５３１

，

０６２

，

３８２．８３ ４４９

，

７０２

，

７２２．５４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１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２１２

，

７０２

（其中

Ａ

股

１９４１２３

户，

Ｂ

股

１８５７９

）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２１１

，

４１６

（其中

Ａ

股

１９２７４０

户，

Ｂ

股

１８６７６

）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６４％ ８２９

，

９７５

，

６９７

８２９

，

９７５

，

６９７

质押

３２２

，

０３０

，

０００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６７％ ３３２

，

３８２

，

１７１

质押

３２９

，

７７０

，

１４８

民生加银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

信托

－

平安财富

＊

汇泰

１６３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４．７８％ １８３

，

２８４

，

４５７

１８３

，

２８４

，

４５７

博时资本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

＊

汇泰

其他

４．３６％ １６７

，

１５５

，

４２６

１６７

，

１５５

，

４２６

广州证券

－

广发银行

－

广州证券

鲲鹏鼎成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３．４４％ １３１

，

９６４

，

８０９

１３１

，

９６４

，

８０９

华安未来资产

－

工商银行

－

东旭

光电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２．５２％ ９６

，

７７４

，

１９３

９６

，

７７４

，

１９３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第

１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１．８９％ ７２

，

６３９

，

２９６

７２

，

６３９

，

２９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１％ ６９

，

４８７

，

９６２

昆山开发区国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５％ ４３

，

９８８

，

２６９

４３

，

９８８

，

２６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５％ ３６

，

６０８

，

０９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东旭集团与宝石集团、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第

１

期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

其余

８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王文学、吴依忠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分别持有公司

１９

，

２６０

，

５９２

股、

５

，

９９８

，

１００

股股份，

分别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５％

和

０．１６％

。

２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作为

ＴＦＴ－ＬＣＤ

产业链上游材料供应厂商，把握国产化的巨大机遇，努力实现玻璃基板等材料供给的国产化，

以自身行动带动相关下游产业发展，完善产业链，提升我国液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公司在芜湖建设的

１０

条第

６

代（兼容第

５．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建设顺利，截至报告期末，

６

条线已经

点火投产，其中

５

条线实现量产。报告期末，公司顺利完成

２０１５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成功将托管公司郑州旭飞、石

家庄旭新收购，使其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使公司拥有了

７

条

Ｇ５ＴＦＴ－ＬＣＤ

玻璃基板产线。公司积极发挥规模效应，整合

公司的研发、供应链、客户等资源，优化业务流程，降低采购、生产、营销成本，发挥协同效应，。公司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９７

，

９８４．３９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６５．１２％

。公司的玻璃基板产品已销往京东方、龙腾光电、中华映管等下游客户，并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公司是全球少数几家掌握液晶玻璃基板和液晶玻璃基板成套装备生产技术的企业，为郑州旭飞、石家庄旭新等

多家玻璃基板厂商提供了成套设备及技术服务。配方和工艺方面，公司已掌握了绿色环保的无砷配方和熔解、成型、

切割、传输、检验、贴膜包装等关键生产工艺。近年，公司与京东方、龙腾光电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逐渐向下游面板

生产厂商拓展面板生产线设备业务，。另外，报告期，公司投资设立了江苏东旭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公司通过尝试

收购高端装备公司业务，为装备业务的稳定发展储备核心技术专利与高端人才。全年成套装备制造及技术服务收入

２３３

，

５５６．１８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７９６．９５％

。

２０１５

年，公司通过产业整合，拓宽延伸产业链，。首先通过股权收购和增资的方式获得江苏吉星

５０．５％

的股权，成功

切入蓝宝石领域，目前公司拥有从蓝宝石晶体生长到衬底、窗口片制造的全套完整生产设施、设备及相关工艺技术，

拥有徐州同鑫、北方微电子等稳定客户，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

２８

，

０４９．４２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６．０３％

，亦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另外公司通过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的“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用彩色滤光片生产线项目”，拓展

ＴＦＴ－

ＬＣＤ

面板上游材料横向布局。彩色滤光片属于

ＴＦＴ－ＬＣＤ

面板上游材料，是液晶面板实现彩色化显示的关键原材料。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用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将为郑州旭飞、石家庄旭新生产和销售的第

５

代玻璃基板配套。通过彩色滤

光片生产，可以提高玻璃基板产品的附加价值，完善公司产品产业链，更好地服务于面板厂商，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公司加大新材料的研发力度，公司与北京理工大学设立合资公司北京旭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石

墨烯产学研平台，致力于石墨烯技术应用及其他光电显示材料领域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公司还与北京现代华清

材料科技发展中心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中国石墨烯产业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投资设立北京东旭华清投资

有限公司将用以打造石墨烯投融资平台，围绕石墨烯产业链各领域进行投资和布局。石墨烯作为革命性的新材料，具

有高导电性、高韧度、高强度、超轻等特点，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随着近年来国内面板产能大幅扩张，国内玻璃基板替代进口空间增大，为玻璃基板业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

遇。报告期，公司充分利用自身在国内行业的优势地位，依托产品的价格优势和地域优势，积极把握市场机遇，不断开

拓市场，逐步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实现规模效益，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基础。

２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３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１０％

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成套装备及技

术服务

２

，

３３３

，

５５７

，

５６７．３８

１

，

０７６

，

６５３

，

１０８．８１

５３．８６％ ７．９６％ ８．６６％ －３．３３％

玻璃基板

９７９

，

８４３

，

９０６．９０ ６２３

，

２５６

，

１９０．８０ ３６．３９％ ０．６５％ ０．９０％ －８．３８％

建筑安装

８９０

，

９４１

，

０２３．８５ ８００

，

３８２

，

７３９．３０ １０．１６％ ０．４９％ ０．６０％ －６．０２％

４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５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

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江苏吉星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通过

股权收购和增资的形式，收购江苏吉星新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５％

的股权。主要从事蓝宝石晶体材料的培育、加工与销售。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公司七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与北京理工大学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司

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北京旭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石墨烯新材料研发、产业化、市场经

营、项目投资。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

１

，

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根据章程规定，经董事长批准，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在江苏省

宿迁市投资设立了“江苏东旭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芜湖装备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主要从事智能

机械人、智能自动化控制设备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根据章程规定，经董事长批准，与北京现代华清材料科技发展中心共同出资设立石墨烯

投资公司“北京东旭华清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双方石墨烯合作项目的投资主体。初始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

司出资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根据章程规定，经董事长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建省福

州保税港区设立了“福州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芜湖科技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主要从事光电显示

玻璃基板产业投资、建设和运营。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公司顺利完成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工作，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本次全部发行费用后部分用于收购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石家庄

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郑州旭飞、石家庄旭新光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及工商变更手续

已全部完成，并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至此公司持有郑州旭飞

１００％

股权，持有石家庄旭新

１００％

股权。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兆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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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6

年

2

月

5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

开了第四十七次会议。会议通知以电话方式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

董事

7

人

,

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兆廷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监事会通过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认真审核

,

发表审核意见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

2015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28,268,327.33

元

,

加上以前年度未

分配利润

348,329,886.80

元

,

并计提

42,826,832.73

元盈余公积后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67,563,381.30

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2015

年度拟实施如下利润分配预案

:

以公司

2016

年

1

月

31

日总股本

3,835,000,526.00

股为基数

,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70

元人民币

(

含税

),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268,450,036.82

元。本分配方案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个月实施完成。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会计制度、规定及公司相关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办法

,

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

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

,

公司在

2015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8,642,835.99

元

,

减少各种资产减值准备

24,548,542.46

元。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16

年度继续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报告期

,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专项使

用

,

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

不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分别对公司

2015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专项核查报告及鉴证报告。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部分进行补充确认的议案》

(

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

根据公司实际运营

,2015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为关联采购

1,265.51

万元、关联销售

29,915.53

万元、关

联托管

450.00

万元、关联租赁

453.83

万元

,

部分项目超出了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

合计超出

3,110.87

万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对超出预计部分进行补充确认。

此交易为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决定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2

亿元

(

含本数

)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滚动七天通知银行存款

,

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

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申请贷款

20000

万元

,

期限

12

个月

,

贷款利率不超过

5.66%,

同意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2015

年

7

月

11

日

,

公司披露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及公

司维持股价稳定措施的公告》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

,

以不高于人民币

1

亿元的金额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

即二级市场

)

购买公司股票。

鉴于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6

日披露

2015

年年度报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

规定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

期前三十日起算

,

直至公告前一日不得买卖上市公司股份。因此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将该增持计划延长

三个月执行

,

除此之外其他承诺不变。

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公司决定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下午

2:30

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2015

年年

度股东大会

,

就公司七届四十七次董事会、七届十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的下列议案进行审议。议案包括

:

1.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公司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申请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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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会于

2016

年

2

月

5

日上午

11:00

时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第十

九次会议。会议通知以电话方式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

,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

,

实到监事

5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郭志胜主持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审核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

,

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

2015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审核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审核通过《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28,268,327.33

元

,

加以前年度未分

配利润

348,329,886.80

元

,

并计提

42,826,832.73

元盈余公积后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67,

563,381.30

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2015

年度拟实施如下利润分配预案

:

本年度拟以公司

2016

年

1

月

31

日总股本

3,835,000,526.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7

元

(

含税

),

共计派

发

268,450,036.82

元。本分配方案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个月实施完成。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审核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能够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相关规定

,

在所有重要控制环节

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

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

门的规范性要求

,

符合现阶段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

,

公司根据新的环境及管理要求

,

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还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及有效执行。监事会对董事会《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

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决定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2

亿元

(

含本数

)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滚动七天通知银行存款

,

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审核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

订

)

》的相关规定

,

未损害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0413、200413� � �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B� � � �公告编号:2016-008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

除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为

:

“公司”或“本公司” 指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装备” 指 “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装备” 指 “石家庄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东旭集团” 指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宝石集团” 指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旭虹公司” 指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东旭节能” 指 “成都东旭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东旭机械” 指 “石家庄东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中光电” 指 “成都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锦州旭龙新材料” 指 “锦州旭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旭铃” 指 “石家庄旭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宝石节能” 指 “河北宝石节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

,

经公司七届三十三次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5

年

3

月

18

日、

4

月

3

日披露的

2015-029

、

2015-036

号公告

),

经七届

四十次董事审议通过《关于对

2015

年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部分进行补充确认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5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

2015-091

号公告

),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预计

2015

年度将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经

营性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40,456.96

万元。

根据公司实际运营

,2015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为关联采购

1,265.51

万元、关联销售

29,915.53

万元、关

联托管

450.00

万元、关联租赁

453.83

万元

,

部分项目超出了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

合计超出

3,110.87

万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需对超出预计部分进行补充确认。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项目及超出预计金额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２０１５

年预计金额

２０１５

年实际发生金

额

２０１５

年度超预计金

额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宝石集团

能源

３００．００ ８７．４３

安防费

１００ １００

石家庄东旭机械

机加工件

８３．４４ ７６６．１８ ６８２．７４

原材料

３１．９２ ３１．９２

加工费

１４４．９２ １４４．９２

成都东旭节能 节能灯

１０．００ １５．６６ ５．６６

旭虹公司 原材料

７１．９９ ７１．９９

成都中光电 材料

１．５４ １．５４

石家庄旭铃 监控系统

４４．５２ ４４．５２

宝石节能 灯具

１．３５ １．３５

小计

３９３．４４ １２６５．５１ １０８４．６４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东旭营口

高端显示器件生产

线设备及安装

１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３．５８

旭虹公司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４７．１７ ４７．１７

技术服务

１１９０．９４ １１９０．９４

宝石集团 铅管

４００．００

石家庄东旭机械 包装设备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４．４９

石家庄东旭机械 检测设备

３

，

６４１．２１ ３

，

６４１．２１

东旭集团

建筑安装

１

，

５００．００

材料

６５．７ ６５．７

东旭集团 设备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２１１．５４

锦州旭龙新材料 销售材料

２２．３１ ２２．３１

成都中光电 玻璃基板

２６８．５９ ２６８．５９

小计

３９

，

５６３．５２ ２９９１５．５３ １５７２．４

向关联方收

取托管管理

费

宝石集团

股权托管费

５０．００ ５０

东旭集团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东旭光电投资

５０．００ ５０

旭虹公司

经营权托管费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东旭营口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成都泰轶斯

１００．００ ５０

小计

５００．００ ４５０

向关联方收

取租赁费

东旭集团 房屋租赁

４５３．８３ ４５３．８３

总计

４０

，

４５６．９６ ３２０８４．８７ ３１１０．８７

注

:

原年初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中含有对郑州旭飞、石家庄旭新的交易金额

,

因

2015

年

12

月公司完成了收购郑州

旭飞、石家庄旭新

100%

股权的资产交割手续

,

郑州旭飞与石家庄旭新成功注入公司

,

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与之相关的

交易不再属于关联交易

,

因此将表中

2015

年预计数据剔除了与郑州旭飞、石家庄旭新相关的交易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

名称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注册地及注册执照号 与公司关系

东旭集团 李兆廷

１１０．７

亿元

以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机械设

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各类非标

设备及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及工

艺制定；研磨材料机电产品（不

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 零部

件加工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

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

咨询；机电设备的安装，工程咨

询。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

庄市高新区珠江大道

３６９

号

工商注册登记证

号：

１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８９６９

１

、公司控股股东，直

接持有公司

２１．６４％

股权；

２

、 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宝石集团 李青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

电子枪、高效节能荧光灯管、无

极灯、

ＬＥＤ

及太阳能照明系统的

生产、销售；一般旅馆、正餐服

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

及设备的租赁； 自营或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

庄市石家庄高新区黄

河大道

９

号

工商注册登记证

号：

１３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９０９

１

、 东旭集团持有其

７０％

股权；

２

、 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石家庄东旭

机械

马嘉旭

５

，

０００

万元

软件的开发、推广及销售；医药

设备、食品设备、化工设备、电

子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各

种非标设备及零部件产品的生

产及工艺制定，研磨材料、机电

产品（汽车除外）零部件加工、

销售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

庄市高新区珠江大道

３６９

号

工商注册登记证

号：

１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０４０

１

、 东旭集团持有其

股权

５１％

；

２

、 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旭虹公司 李兆廷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平板显示玻璃基板及光伏产业

关键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

制造与销售（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的，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提供平板显示材料相关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注册地址：绵阳市经开

区

工商注册登记证

号：

５１０７０３００００２７６５８

１

、 东旭集团持有其

股权

５１％

２

、 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石家庄

旭铃

李兆廷

４００

万元

彩色液晶可视门铃整机组装、销

售；智能工程的开发、应用、咨询

服务；安防工程施工及安防产品

销售；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开发、

应用、设计。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

庄市石家庄高新区黄

河大道

９

号

工商注册登记证号：

１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８４００５

１

、 宝石集团持有其

股权

１００％

；

２

、 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成都

中光电

彭寿

８００００

万元

涉及、制作、销售平板显示玻璃

及太阳能电池关键材料、设备、

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

西区合作路

１１３３

号

工商注册登记号：

９１５１０１００６８９０３６６００Ｆ

１

、东旭集团通过中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成都中光

电

１３．７５％

股权；

２

、公司董事担

任其副董事长及高

级管理人员

２

、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2

、主要关联方

2015

年度度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单位

:

万元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东旭集团（单体）

３２８１７１０．６１ １２３９２９７．６９ １０８１９６．９３ ４３１０．８７

宝石集团（单体）

３４６７２７．６８ １９１２３２．４９ ４７９．００ １７７２５．８

石家庄东旭

１１４６７．６７ ５３９６．８６ １９６０．５７ －２２．２５

石家庄旭铃

４２５．０７ １９１．８８ ６１．２９ １．８３

旭虹公司

２１４９６４．３８ ２９２４３．１２ ２８０１６．７８ ５０５．１５

成都中光电

１５０１４３．２３ ８５８７０．９５ ４５７２．３４ ２７３．５５

3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符合《深交所上市规则》条款

东旭集团 控股股东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

宝石集团 拥有同一实际控制人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

石家庄东旭机械 拥有同一实际控制人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

旭虹公司 拥有同一实际控制人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

石家庄旭铃 拥有同一实际控制人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

成都中光电 公司董事为成都中光电总经理

１０．１．３

条第三款

4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

,

东旭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

,

是集光电显示、光伏、节能照明、绿色建材、装备制造五大产业为

一体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

,

实力雄厚。旭虹公司是公司的托管公司

,

由公司负责其经营管理。宝石集团、石家庄东旭、

石家庄旭铃是东旭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董事长任成都中光电总经理

,

负责其经营管理。本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能

够向公司及时支付交易款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因生产、建设、运营需要

,

从关联方宝石集团、石家庄东旭机械、旭虹公司、石家庄旭铃等公司采

购少量能源、节能灯、机加工件、原料等

,

为公司建设及运营提供必须的原材料。

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装备和石家庄装备均从事光电设备类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制造、安装、技术服务等

,

可以

为托管公司旭虹公司及关联方石家庄东旭机械提供光电设备及安装技术服务

,

为其从事平板显示玻璃基板业务提供

必要的设备和技术保证。另外公司向成都中光电销售少量玻璃基板半成品产品等材料。子公司将少量闲置房屋租赁

给东旭集团使用。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是在双方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成本水平

,

通过平等协商确定的。

2.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在实际发生时签署了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

,

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价格符

合公平、公允和市场化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

不会

形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是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

交易项目是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

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

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

审批程序

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

,

我们

事前认可并同意此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认为

:

(

一

)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交

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二

)2016

年

2

月

5

日

,

东旭光电召开七届董事会四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超过预计事项

,

关联董事在

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

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西南证券对东旭光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

、七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3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0413、200413� � �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B� � � �公告编号:2016-009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运营成本

,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决定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2

亿元

(

含本数

)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滚动七天通知银行存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

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情

况如下

: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

一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661

号文《关于核准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原名称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5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发行价格最

9.69

元

/

股

,

募集

资金总额为

503,88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7,773.6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496,106.40

万元。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

通合伙

)(

原名“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2013)

第

5003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版

)

》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向芜湖东旭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

,

用于建设

10

条第

6

代

(

兼容第

5.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

(

二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270

号文《关于核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

,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1,173,020,525

股

A

股股份

,

发行价格为

6.82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

999,999,980.5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9,476,736.01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40,523,244.49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2015)

第

05007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本次全部发行费用后部

分用于以下方向

: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量（万

元）

１

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用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

３１１

，

５５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收购旭飞光电

１００％

股权

１７７

，

４１０．４１ １７７

，

０００．００

３

收购旭新光电

１００％

股权

１９８

，

６３９．６８ １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１２

，

６００．０９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存放情况

1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集中存储管理

,

并且公司、项目公司、保荐机构与专户所在银行均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

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及三方监管协议中相关条款规定严格履

行申请和审批手续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1)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

项目

４９６

，

１０６．４０ ４７１

，

４６９．５３

合计

４９６

，

１０６．４０ ４７１

，

４６９．５３

(2)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用彩色滤光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０８．４２

收购旭飞光电

１００％

股权

１７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

，

５９１．６７

收购旭新光电

１００％

股权

１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

，

１９６．９８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

，

５３７．００

合计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６

，

０３４．０７

3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如下

:

(1)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西分行

１

，

０３０

，

６７９．７８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１２０

，

８２１．７０

合计

１

，

１５１

，

５０１．４８

(2)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余额（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金浦支行

９５

，

４１５

，

８４０．６６

锦州银行北京阜成门支行

３

，

０１８

，

０４１

，

２１１．１３

中信银行北京富华大厦支行

７

，

５４０．４７

合计

３

，

１１３

，

４６４

，

５９２．２６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

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公司决定在不超过一年的期

限内使用不超过

32

亿元

(

含本数

)

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滚动七天通知银行存款的现金管理

,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

动使用。

四、公司对以

7

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的管理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要求

:

安全性高

,

满足保本要求

,

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

流动性好

,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

在此基础上

,

公司对

7

天通知存款还做出下列具体管理规定

:

(

一

)

公司将在

7

天通知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相同

方式续存

,

续存

7

天通知存款均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经过

,

并通知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公司不得对以通知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设定质押。

(

三

)

公司上述通知存款账户不得直接支取资金

,

也不得向《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

其他账户划转资金。公司如需支取资金

,

上述通知存款必须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

并及时通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进行滚动七天通知银行存款

,

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

不影响使用募集资金的项目的正常运转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

、通过适度的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运营成本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在

不超过一年的期限内滚动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元

(

含本数

)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有利于提高闲

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

、监事会意见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在不超过一年的期限内滚动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32

亿元

(

含本数

)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审慎核查后认为

:

东旭光电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

,

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能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该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四十七次董事会、七届十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符

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相关规定。西南证券同意东旭光电本次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宜。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七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

2

、公司七届十九次监事会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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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6

年

2

月

5

日

,

公司七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郑州旭飞”

)

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申请

20000

万元贷款

,

期限

12

个月

,

贷款利率不超过

5.66%,

同意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决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6897495632

住所

: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三路

66

号

法人代表

:

王立鹏

注册资本

:16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从事平板显示产业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

;

提供平板显示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和技术转让

;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与公司关系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二

)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为

441,894.31

万元

,

净资产

179,830.42

万元

,

营业收入

54,706.77

万元

,

净利润

4,547.30

万

元

,

资产负债率

:59.30%(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

:

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

20000

万元。

担保期限

:

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郑州旭飞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

是公司第五代

TFT-LCD

玻璃基板产品的生产公司

,

肩负着与公司第六代

TFT-LCD

玻

璃基板产品的生产、销售协同发展

,

产生规模效应的重任

,

为了支持郑州旭飞的生产及发展

,

增强其综合实力

,

董事会同

意为郑州旭飞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申请

20000

万元贷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464,000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20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32.4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464,000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20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40%

。截至公告日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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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2

月

22

日。

5

、会议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2

月

29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9

日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下午

15:00

中的任意

时间。

7

、出席对象

:

(1)

于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2

月

2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8

、现场会议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

号临

5

院综合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公司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申请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七届四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2016

年

2

月

6

日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香港商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议案

8

属于关联事项

,

关联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

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周波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1

、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进行登记

;

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传

真方式登记。传真方式登记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5

日下午

17:00,

请在传真件左上角注明“股东登记”字样。传真登记请

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

号临

5

院

1301

证券部

传 真

:010-68297016

邮 编

:100036

2

、现场登记时间

:2016

年

2

月

25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3:00-17:00

登记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

号临

5

院

1301

证券部

电话

:010-68297016

邮 编

:100036

联系人

:

王青飞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413

。

2.

投票简称

:

东旭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2

月

29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东旭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每一议案应

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３．００

议案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００

议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公司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８．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8

日

15:00

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

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后

,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七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决议、七届十九次监事会决议。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6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并对

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如下

: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向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

６

关于公司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被委托人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应在授权书相应的方框内划“

√

”


